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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方面着手分析，结合国际经验，立足国情，就我国遗产税与赠

与税的税制内容进行了设计。

【关键词】遗产税 赠与税 税制模式 贫富差距

盛海记 蔡报纯

渊南京森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 南京 210046 九江学院 江西九江 332005冤

对我国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的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人

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私人财产拥有量明显增加，有些人甚至

拥有了巨额的财产，那么这些人去世以后，其继承者将会得到

一笔数额庞大的遗产。但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拉大，

我国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从 2000年开始就超过了国际

公认的 0.4的警戒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缩小贫富差距，防

止两极分化，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我国有必要尽快开征

遗产税与赠与税。

一、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 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的必要性。

（1）有利于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

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民间财富快速增加，国家允许一部分人先

富起来的政策使得先富起来的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与此同

时，我国还有很多人生活在贫困山区，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即

使在大中城市，也有许多下岗职工、离退休人员、残疾人员生

活困难。2007年我国基尼系数为 0.48，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

戒线，社会贫富悬殊的矛盾日益加剧。通过开征遗产税与赠与

税，对富裕者的遗产征收一部分税收作为社会公共财富，为穷

人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可适当缓解人们经济生活水平过分

悬殊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2）有利于加强社会道德建设。继承遗产、接受赠与财产

是一种不劳而获的行为。有的人在获得大笔遗产后，便不思进

取，大肆挥霍，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而遗产税可以对财富代

代相传的权利加以限制，促使年轻人克服依赖父辈的惰性，激

发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

（3）有利于发展慈善公益事业。国家在开征遗产税时，将

私人给慈善、社会公共事业及学术团体的捐赠排除在遗产税

的课征范围之外，能起到鼓励私人向社会捐赠，培养公民关心

慈善、公益事业的作用，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4）有利于完善我国税制体系。在现行税制中，个人所得

税虽可起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但其主要是对个人动态收

入的调节，即主要是对纳税人取得的工资、薪金、承包经营所

得、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等进行征税，而对收入存量，即纳

税人拥有的各类财产的静态调节却不够。另外，目前财产税只

有房产税、契税和车船税三个税种，而没有把公民个人的其他

财产纳入征税范围，这就使得财产税存在很大的缺陷。因此，

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可促进财产税及整个税制体系的健全。

（5）有利于维护国家税收权益。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

往不断增加，国际交往和经济贸易合作日益广泛和频繁，跨国

流动的资产价值和数量更加庞大，中国公民也开始在境外拥

有财产。目前世界上已有 100多个国家开征了遗产税，而中国

尚未开征，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公民在境外继承遗产时，要缴纳

外国的遗产税，而外国公民在继承中国境内的遗产时，却无须

缴纳遗产税，形成了国家间税收不平等的局面。因此，为了维

护国家经济利益，应尽快制定遗产税与赠与税相关法律法规，

以期与国际税制接轨。

2. 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的可行性。

（1）有充足的税源基础。任何一种税的开征都离不开充足

的税源，遗产税亦是如此。遗产税的税源主要与私人拥有财产

的状况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

就，多种经营方式与经济成分并存，社会财富分配的格局变化

很大，个人收入渠道多种多样，个人财产拥有量大幅度增加。

遗产税的潜在税源主要分布在以下几类人群中：民营企业主；

拥有知识产权的高收入者；文艺界、体育界明星；领取高薪的

白领阶层；部分从事股票、债券、房地产交易的高收入人员；部

分海外回归人员；部分外商等。这为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提供

了充足的税源基础。

（2）征税的法律环境完备。我国在 1985年就颁布实施了

《继承法》，其明确规定了遗产范围、遗产分割、遗产继承的程

序等，这为我国开征遗产税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物权法》、

《民法通则》、《婚姻法》等基本民事法律也为遗产税的开征提

供了法律基础，资产评估相关制度的日益完善为我国开征遗

产税与赠与税创造了有利条件。另外，随着税法宣传力度的加

大和税收电子信息化的建设，公民的纳税意识在不断增强，税

收征管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因此，我国已具备开征遗产税与赠

与税的有利法律环境。

（3）有可供借鉴的国际经验。近代遗产税已有 400多年的

历史，世界上已有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了遗产税，这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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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提供了国际经验。

二、我国遗产税与赠与税税制主要内容的设计

1. 税制模式。在世界其他国家开征遗产税的实践中，遗

产税基本的税制模式有以下几种，具体如下表所示：

通过对遗产税三种税制模式优缺点的比较并结合我国的

实际情况，笔者建议我国采用总遗产税制的基本框架，理由如

下：淤总遗产税制模式下只对被继承人的遗产总额课征一次

税，充分满足了效率原则的要求，符合世界税制的发展趋势和

我国税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于作为我国现阶段基本国策的计

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只允许一对夫妇生一

个孩子，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遗产继承关系将会变得

更加简单，家庭成员之间每份遗产下的继承人人数的差别将

变小，因而，分遗产税制的优点———在税率计算方面的公平合

理，也就完全丧失；盂我国私人财产比较隐蔽，个人纳税意识

普遍不强，加之税收征管水平不高，导致征税成本较高。但是

总遗产税制是在继承遗产前先征税，不必设定过于复杂的税

率，其成本远远低于其他两种税制模式下的成本。

与总遗产税制相配合，笔者建议我国的赠与税采用总赠

与税制，即对财产赠与人一定时期内赠与他人的财产总额进

行课税的制度，纳税人是财产赠与人。

2. 纳税主体。纳税主体，是指税法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

社会组织和个人。我国遗产税和赠与税纳税人范围的确定要

按照《继承法》中关于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所住地法律、不动产

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的原则，即“属人主义”与“属地主义”

相结合。被继承人死亡时，凡在我国境内拥有永久住所或有经

常居住地者，即为我国居民，应对其在境内、境外的全部应税

遗产征收遗产税。具体的遗产税纳税义务人应按照下列顺序

确定：淤有遗嘱执行人的为遗嘱执行人；于无遗嘱执行人的为

继承人及受遗赠人；盂无遗嘱执行人、继承人及受遗赠人的，

为依法选定的遗产管理人；榆无法定遗产管理人时，由税务

机关申请法院指定管理人；虞无人承认继承的遗产收归公有。

猿. 征税对象。征税客体又称征税对象，是指征税主体、纳

税主体共同指向的对象，即对什么征税。

遗产税的征税客体是死者所遗留的应纳税财产，即死者

遗留的全部个人财产，包括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减去法律规

定不计入遗产的财产。具体范围包括：淤房屋、土地使用权；

于厂房、营业用房、机器设备；盂机动交通工具；榆现金、银行

存款、有价证券和票据、金银珠宝、贷款债权；虞著作权、专利

权等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愚其他财产。遗产价值以被继承人

死亡时的市场价格为基础进行估算，而且明确规定遗产价值

须经税务机关指定的评估机构认定，为遗产税的征收提供科

学的课税依据。

财产的赠与可分为直接转移和间接转移。财产的直接转

移分为财产的销售和财产的交换；财产的间接转移则包括债

务的免付、亲属间的无利或低利借款、保险契约的转赠及财

产移交给信托机构等。无论是直接移转还是间接移转，税法

上都视为赠与，均需按赠与税的相关规定处理，对赠与物征

收赠与税。

4. 扣除项目。参照其他国家的规定和国内相关法律关于

遗产的规定，我国遗产税法应当认定的扣除项目包括：淤继承

人为配偶或直系亲属时，可从遗产中扣除一定的数额，若继承

人是残疾人或未成年人，可扣除更多；于被继承人去世前尚未

偿还的具有确切证明的各种债务，被继承人在去世前尚未缴

纳的各项税款、罚款、滞纳金等，仍需补缴；盂被继承人的丧葬

费、墓地费（应规定最高限额以限制奢侈浪费情况的发生并防

止偷税）；榆执行遗嘱及管理遗产的直接费用包括遗产托管

费、认定遗产手续费、律师服务费等，按实际发生额扣除；

虞公益捐赠按实际捐赠额扣除；愚起征点以下的遗产。

5. 税率设计。目前世界上开征遗产税的国家，大都实行

超额累进税率，即把征税对象划分为 4 耀 5个等级，每个等级

分别规定税率，分别计算税额；征税对象数额增加，税率相应

提高。因此，我国开征遗产税最好采用超额累进税率。为保证

税负公平，在设置超额累进税率时，可考虑多规定几个级距，

并使级距之间保持较平缓的递进率。

6. 两税的配合方式。从国外遗产税的实施情况来看，通

常采取遗产税与赠与税相互配合的方式来防止征收过程中的

漏洞。其配合方式有下列两种：淤合并征税，即将赠与额与遗

产额合并征收遗产税；于单独征税，即将赠与额与遗产额分别

征税。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遗产税和赠与税的配合方式上，

应采用相对简便易行的单独征收模式，即第二种方法。在遗产

税之外另设赠与税，对赠与人就所有赠与财产价额或对受赠

人就所有受赠财产价额征税，与遗产税并行，作为遗产税的补

充。在这种方式下发生赠与行为时，可以及时地征收赠与税，

不需要对纳税人进行长期的跟踪管理，这样简便易行，并可在

此基础上不断地改进和完善这种征管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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